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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 

《战略框架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签署的框架协议所涉项目相关合作事项为意向性约定，具体进度仍需以

后续具体协议约定为准，具体的实施内容和进度存在不确定性。 

2、本框架协议仅为明确双方合作意向，公司后续将视具体合作业务的开展情况，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履行相应的决策

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3、本协议的签订对公司2020年度经营业绩不会构成重大影响。 

4、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均正常履行中，尚未签订具体合作协议。 

一、合同签署概况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景峰医药”）于2020年6月19日

与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战略框架合作协议》（下称“本协议”或

“框架协议”）。双方经友好协商，就医药研发和制造领域在湖南省常德经济技术

开发区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的合作，达成本协议。 

本次签订框架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协议为双方合作的意向性文件，暂无需提交本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后续将视具体合作业务的开展情况，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履行相应的决策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二、协议对方基本情况 



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成立于1992年5月，系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按照“工业

新城、城市新区”的发展定位，围绕“项目立区、产业强区、科技兴区”的工作思

路，坚持以“重大项目引进、产业集群发展、专业园区建设”为主攻方向。目前已

形成智能装备制造、生物医药和食品、新材料新能源三大主导产业和新一代信息技

术、商贸物流两个特色产业的“3+2”产业发展格局。 

三、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乙方：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1、双方本着互相尊重、自愿平等、互利共赢、优势互补的宗旨和原则开展协商

与合作。 

2、双方充分发挥各自的资源优势，围绕与双方产业相关的方向：原料药、化学

药、仿制药、生物药等多个领域开展业务合作，布局相关领域优质项目。 

3、双方将根据实际需要开展包括但不限于业务、人员、建设项目、股权等多方

位的合作方式，具体合作模式依届时具体项目的情况予以商定。 

4、本合作关系不改变双方各自的独立地位和隶属关系。本协议以确立双方合作

关系、明确合作意向和合作领域为主要目的，不为任何一方设定签署任何具体合同

的义务。 

5、若双方合作的具体项目落地于甲方所在地，甲方应确保合作项目（包括乙方

以及乙方因合作项目成立的子公司（如有））获得国家、湖南省、常德市、常德经济

技术开发区的税收优惠、政府补贴及其他与合作项目相关的各项优惠政策。 

四、协议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合作的具体安排尚待双方进一步商议确定，有关合作安排须以双方签订具

体协议并以该等协议约定事项为准。截至本公告日，双方尚未开展具体合作事宜，

且本次合作属于双方合作的意向性约定。因此，本次合作对公司 2020年的经营业绩

不会构成重大影响。 

本次框架协议的签署，符合公司“走与国际接轨的仿制药产业化道路”发展战

略，有助于双方在原料药、化学药、仿制药等领域进一步实现合作共享、创造更大



的商业价值。 

五、风险提示 

1、本次签署的框架协议所涉项目相关合作事项为意向性约定，具体进度仍需以

后续具体协议约定为准，具体的实施内容和进度存在不确定性。 

2、本框架协议仅为明确双方合作之意向，公司后续将视具体合作业务的开展情

况，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履行相应的

决策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及《证券日报》为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

定报刊和巨潮资讯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其他相关说明 

1、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情况: 

序号 协议对方 协议名称 披露日期 进展情况 

1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战略合作协议》 2019年 7月 11日 

正常履行中，尚未签

订具体的合作协议 

2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战略框架合作

协议》 
2019年 11月 23日 

正常履行中，尚未签

订具体的合作协议 

2、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马贤鹏先生、丛树芬女士，监事刘冬先生在 2020年 2月

29 日公告了减持计划实施情况，详见公司 2020 年 2 月 29 日、3 月 25 日、3 月 26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2020-008 号）、

《关于公司部分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2019-010 号）、《关于公司股

东减持股份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2020-011号）。除上述减持计划实施情况外，公

司尚未收到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未来三个月内的股份减持计划。 

七、备查文件 

《战略框架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6 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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